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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33）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為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長城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關於本公司關連人士根據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的條款及條件參與該計劃構成香港上市規則下關連交易的書面審核意見」。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輝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2021年6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 、王鳳英女士及楊志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本公司关连人士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

及条件参与该计划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关连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全面审查了本公司提交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关连交易

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由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本公司过去 12个月曾任公司

监事人员及目前（或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重要附属公司董事和总经理，因此建议向该

等人士授予限制性A股股票将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定义下不可豁

免的关连交易，此关连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相关法律规定，涉及的关连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此《关于本公司关连人士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及条件

参与该计划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李万军       乐英       吴智杰      何平 

 

 

 

 

 2021年6月24日 




